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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
傳真：02-23975565

承辦人：顏韶儀

電話：02-23979298#614

E-Mail：sadie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4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總處給字第1020029568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9條第1項所稱「實際負領導

責任」認定及追繳溢發俸給之除斥期間與請求權內容及範

圍疑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署102年3月18日警署人字第1020068230號函。

二、查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條規定：「警察人員人事事項，

依本條例之規定，本條例未規定者，適用有關法律之規定

。」是以，有關警察人員加給之支給及溢領追繳，以警察

人員人事條例並未規範，自宜依公務人員俸給法及公務人

員加給給與辦法（以下簡稱加給辦法）相關規定辦理，合

先敘明。

三、茲就所詢事項分述如下：

(一)有關主管人員「實際負領導責任」之認定部分：查加給

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：「各機關組織法規規定並實際負

領導責任之主管人員，……得支領主管職務加給。」復

查銓敘部102年4月2日部銓二字第1023713386號書函略

以，擬任人員須同時符合「擔任機關組織法規規定之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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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職務」及「實際負領導責任」兩個要件，始得支領主

管職務加給，至於擬任人員是否「實際負領導責任」，

事涉相關事實認定，宜由機關依職務之職掌事項及擬任

人員實際工作情形覈實認定。是以，主管人員是否實際

負領導責任，向係由機關依個案實際情況予以審認。

(二)有關追繳溢發俸給之違法行政處分除斥期間計算疑義部

分：

１、查公務人員俸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：「各機關不得

另行自定俸給項目及數額支給，未經權責機關核准而

自定項目及數額支給或不依規定項目及數額支給者，

審計機關應不准核銷，並予追繳。」復查銓敘部上開1

02年4月2日書函略以，公務人員俸給法及加給辦法並

未就涉及俸給事項之行政處分撤銷之效果及時效予以

規定，應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辦理。

２、另查行政程序法主管機關法務部101年10月23日法律

字第10103108190號書函略以，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，

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

內為之。所謂「知有撤銷原因」係指就具體個案行政

機關知悉有撤銷原因而言，目前多數學說及實務見解

認為係指行政處分係屬違法而應予撤銷之原因，包括

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瑕疵。

３、又查最高行政法院102年2月26日102年度2月份第2次

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略以，行政程序法第121條法文

明示「知」為撤銷權除斥期間起算點，在授益行政處

分之撤銷，且其撤銷純係因法律適用之瑕疵時，尚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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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以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可得知悉違法原因時，

為除斥期間之起算時點，仍應自有權撤銷之機關確實

知曉原作成之授益行政處分有撤銷原因時，起算2年

之除斥期間。又是否確實知曉有撤銷原因者，乃事實

問題，自應具體審認。

４、綜上，追繳溢發俸給之違法行政處分除斥期間係以有

權撤銷機關確實知悉有違法情事時起算2年，尚非以

違法原因發生時（俸給發放時）起算。

(三)有關撤銷溢發俸給之違法行政處分後，其請求權內容及

範圍疑義部分：依法務部上開101年10月23日書函略以

，薪資之核發，性質上為授益行政處分，因發現薪資有

溢發情形，所為應返還溢發部分之表示，則為該違法溢

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處分，爰溢發專業加給之情形，

於溢發之行政處分未撤銷前，其效力繼續存在，受領人

自無返還之義務，原處分機關對受領人尚未發生返還給

付之請求權，尚無行政程序法所定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

效之適用；至原處分機關撤銷原處分後，受領人因原處

分所受領之給付始構成不當得利，原處分機關對之始發

生給付返還請求權，該請求權消滅時效並自撤銷處分生

效時起算。至於其得請求返還之內容及範圍，係原處分

所受領之數額，非僅得請求自撤銷原處分時起回溯計算5

年之數額。是以，在請求權時效尚未消滅前（自撤銷處

分生效時起算5年內），得請求返還之內容及範圍，係

原處分所受領之全部數額。

四、至本總處101年3月22日總處給字第10100296681號函所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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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溢領房租津貼併入數額之追繳，僅得追繳未逾5年時效之

房租津貼併入數額部分，以俸給之給與依前開法務部意見

，係屬「授益行政處分」，須先行撤銷原行政處分後始得

請求返還溢領之俸給，與房租津貼併入數額係直接基於法

令而發生之給付（未涉授益處分之作成與撤銷）尚有不同

，兩者溢發之處理尚無參照援用之問題，併予澄明。

正本：內政部警政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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